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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5-007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补充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映邦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映邦”）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与共青城鲲智超材料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战略投资者”）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原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

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引进 3 家战略投资者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4-066）。 

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收到西藏映邦通知，西藏映邦与战略投资者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签署了《补充协议》。此外，截至目前，战略投资者的基金托管户

已收到部分投资机构的认购资金。《补充协议》主要内容披露如下： 

一、《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西藏映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共青城鲲智超材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对原协议约定进行修改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乙方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

议：鉴于乙方正在尽全力推动本次股份转让交易完成，因此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

一致同意将乙方在原协议项下支付完成全部股份转让款的截止日期延期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 

本次《补充协议》与原协议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二、其他相关说明 



2 

 

1、本次签署《补充协议》事项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2、本次股份转让尚需通过深交所确认合规性后方可实施，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此外控股股东西藏映邦拟转

让的股份尚处于质押状态，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

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及时披露进展情况，认真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